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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心先锋周刊

今年 11 月 17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戴璇到张阿婆家回访时看
到，张阿婆比以前胖了，精神状态也明显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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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你们帮忙，我怕是早就撑不下去了。”
近日，75 岁的张大爷来到江苏省涟水县检察院，紧
紧握着检察官的手，声音哽咽着说道，“现在好了，
我不仅有了工亡补助金，每个月还能按时领到家属
抚恤金。”

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还
深陷在失去至亲、无家可归的双重打击中。

回不去的家

今年 2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张大爷
一家的平静生活。张大爷儿子张某在工作中猝死，当
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张某的情况属于工
伤。根据相关规定，张某的五位近亲属可获得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 108万余元。

这原本是雪中送炭的救助，却没想到竟成为家
庭裂痕的导火索。由于五位近亲属在工亡补助金分
割上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笔钱迟迟无法领取。

张大爷与张某一家共同生活，与老伴儿共同把
三个孙辈拉扯大，老伴儿去世后，他仍住在儿子家帮
忙接送小孙子。其儿子死后，儿媳却以“没有赡养义
务”为由，将张大爷赶出了家门。这个他住了 20 多年
的房子，如今却再也回不去了。

“您先在这里将就着住。我家里也困难，实在是
没有别的办法。”张大爷的女儿无奈将父亲安置在自
家耕地旁搭建的一个简易铁皮房。女儿一家靠种地
为生，有三个上学的孩子需要照顾，实在无力为父亲
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

盛夏时节，铁皮房里连个透气的窗户都没有，高
温下如同一个蒸笼。“儿子走了，我也没有家了，以后
我该怎么办呀？”夜深人静时，张大爷在铁皮房里无
数次喃喃自语。

向检察院求助

7 月 1 日，在邻居的提醒下，张大爷抱着一线希
望，走进了涟水县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求助。

“老人家进门时，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塑料袋，现在
想一想，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信访材料，更是他所有
的希望。”办案检察官回忆起初见张大爷的情景时
说道。

走访调查过程中，一个细节让办案检察官深受
触动——为了不给孙辈们添麻烦，张大爷此前已主
动到公证处声明放弃继承儿子名下的房产和车辆。

“我老了，要那些有啥用？我现在只想有口饭吃，不想
拖累人。”老人搓着粗糙的双手，眼里含着泪却格外
坚定。

考虑到是家庭内部矛盾，检察官首先尝试着化
解矛盾纠纷，耐心向张大爷的儿媳释法说理：“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是对近亲属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慰藉，
并非遗产。张某的离世也让张大爷饱受打击，他也需
要一些慰藉，更何况老人目前生活确实困难，应当得
到保障。”

“我要抚养三个孩子，未来的花费还有很多。”其
儿媳坚决反对，调解未能成功。

诉讼路上暖心帮扶

随后，检察官向老人讲解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职能，老人提出相关申请，7 月 10 日，该院依法向法
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这份法律文书详细阐述了
张大爷长期依靠儿子生活，丧子后陷入“无固定住
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重困境，其主张分
配儿子工亡补助金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保
障其基本生存权益。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道新的难关摆在老人
面前——法院依法向张大爷送达缴纳诉讼费的通
知，但上面的金额却是这位经济拮据的老人无法承
担的。

“那几天，我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张大爷回
忆道，“我就想，怎么我的维权之路刚起步就卡壳了
呢？”检察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协助老人收集
准备相关材料，向法院提交了缓交诉讼费申请，同时
为其申请到一笔司法救助金。

9 月 17 日，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充分采纳检察
机关支持起诉意见。判决书综合考虑了张大爷与儿
子此前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其主动放弃遗产等情
节，判决张某工亡补助金中的五分之一份额归张大
爷所有。

判决后，检察官在回访中又了解到一个新问题：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职工因工死亡，符合
条件的近亲属可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供养亲属抚恤
金。但当张大爷准备申请抚恤金时，其儿媳却不愿出
具“张某生前是张大爷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导致
张大爷无法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

“我们一定要把好事办到底。”检察官深入社区
走访调查固定证据后，主动与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沟通协调，最终帮助张大爷顺利通过申领
审核。

“我现在睡觉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明天的日
子怎么过了。”张大爷说。与此同时，该院也以此为契
机，持续深化“送法进社区”活动，努力让法治的阳光
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

（本报记者管莹 通讯员易洋 衡亭亭整理）

七旬老人走出三重困境

检察蓝 暖故事

75 岁的张大爷丧子之痛未平，又被
儿媳逐出家门，女儿一家也生活困难，
困居铁皮房的老人不仅合法权益难以
主张，还陷入“无固定住所 、无生活来
源、无劳动能力”的三重困境……

五年前，一名检察干警与两位好友到外地游玩时，得知当地用
血告急后无偿献血并留下坚定承诺。五年后，当需要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生命之约悄然而至时，他是否会为了生命的延续而毫不犹豫？

今年 11 月 28 日，江苏省涟水县检察院检察官到养
老院回访时了解到，张大爷已拿到补助金和抚恤金。

年过七旬本该是含饴弄孙、安享晚
年的年纪，而张阿婆却为存在智力障碍
的一双儿女的未来生活忧心，诉讼能力
弱、照料压力大的她陷入两难，她能如
愿成为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吗？

“阿婆，您家现在情况如何？儿女都安置好了
吗？”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戴璇的问
候从电话里传来，张阿婆随即与她煲起“电话粥”，

“有了判决书后，我办事比以前方便多了，儿子阿虎
（化名）在精神病院治疗，女儿阿娟（化名）白天在街
道的阳光家园接受照料，我晚上把她接回来就行，轻
松多了。”

在常年办理民事检察案件的戴璇看来，把与老
百姓密切相关的案子办好，解决好像张阿婆这样当
事人的急难愁盼，就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最
好诠释。

年过七旬的张阿婆有个心病，她的一双儿女虽
然早已成年，但两人都不同程度存在智力障碍，生活
一直无法自理。老伴儿去世后，张阿婆带着儿女住
在老房子里。张阿婆有退休金，两个儿女有低保补
贴，街道和社区也重点关注他们一家，时常上门看
望，还定期请人去打扫卫生，日子都还过得去。但随
着张阿婆年纪越来越大，她开始发愁自己百年之后
儿女如何生活。“我有房子可以作为遗产，能不能为
儿女们指定一个监护人，比如委托一名可靠的亲戚，
在自己离世之后照顾他们？”张阿婆琢磨道。

起初，张阿婆想去法院申请。“可我不会写法律
文书，孩子们也离不开我。”由于年事已高、诉讼能力
弱，加之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用来照料儿女，此事迟
迟未能成行。后来，在一位亲戚建议下，她于 2024
年 6 月第一次走进浦东新区检察院，表达了申请支
持起诉的诉求。

戴璇和同事蔡琴华共同办理此案。“一接到线
索，我们就来到张阿婆家及其住所地街道、社区实地
走访，调查核实张阿婆一家的实际状况。”戴璇说。

在张阿婆家，戴璇和蔡琴华看到了她的一双儿
女。“他们明显存在智力障碍，几乎没有认知能力，但
老人家很尽心地照顾着他们。”戴璇坦言，张阿婆精

神状态还不错，就是担忧儿女将来的生活。
核实情况后，戴璇和蔡琴华立即与法院沟通，了

解到为成年人指定监护人，要先宣告其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再由法院为其指
定监护人。戴璇立即联系鉴定机构，带着张阿婆的
儿女去做鉴定，很快就拿到“张阿婆的女儿是智力障
碍，儿子是多重残疾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鉴定意
见。

随后，张阿婆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 6 月 26 日，
浦东新区检察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9 月 13 日，
法院依法宣告张阿婆的儿子、女儿均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按照法律规定，有监护能力的人应按顺序担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监护
人，张阿婆应是阿虎和阿娟法定首选的监护人。

“我还需要专门去申请监护人的身份吗？”张阿
婆对此不理解，在她看来，一双儿女一直由她照顾，
根本没有必要专门去申请。戴璇向她解释说：“从法
律角度说，法院的判决书是父母作为成年子女监护
人的合法凭证。也就是说，少了这张判决书，您想以
子女名义办理相关业务时，很有可能无法得到医院、
银行等相关机构的认可。”

之后数月，阿虎的病情持续加重，张阿婆也不小
心摔倒骨折，照顾发病时的阿虎愈发吃力，她想将儿
子送进精神病院看护治疗，但因没有明确其监护人
身份的法律文书，办理各种手续时十分不便。

这次，张阿婆又找到戴璇，提出自己要成为其成
年子女监护人的申请。全面审查确认其情况符合支
持起诉条件后，戴璇立即着手支持起诉事宜。张阿
婆老伴儿（法定同顺位监护人）的死亡证明文件因年
代久远已丢失，戴璇一边前往其原始户籍所在地公
安机关调取证明材料，一边协助张阿婆撰写起诉状，
并陪同其到法院完成立案。

戴璇告诉张阿婆，按照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张
阿婆担任监护人后，可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指定
他人作为以后的监护人，“有了法院的判决书，您就
可以顺利履行监护职责，名正言顺地代理子女处理
各项事务了。”

今年 6 月，浦东新区检察院再次为张阿婆向法
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6 月 30 日，法院审理后指
定张阿婆为其成年儿女的监护人。

（本报记者潘志凡 通讯员童画整理）

了却张阿婆的晚年愁

了却张阿婆的晚年愁

跨越五年的生命之约

▲今年 10月 8日，湖南省湘潭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看望慰问周李博。

“能够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是
我最大的快乐。”这是安徽省怀宁县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周李博的质朴心声。
今年 10 月 8 日，在湖南省湘潭市中心医院，
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精心采集，周李博圆
满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这份饱含爱心
的“生命火种”，缓缓注入了一名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重症患者的体内，为其重建造血
功能，点燃了生命重生的希望之光。

回忆起这场意义非凡的“生命接力”之
旅，周李博至今仍历历在目。2020 年国庆节
期间，他与两位好友相约到湖南游玩时，意
外得知当地临床用血告急，急需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没有任何犹豫，周李
博和好友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当即决定前
往献血点参加无偿献血。这场原本轻松的旅
行，随之变成了一场延续生命希望的“特殊
征程”，也为五年后的生命之约悄然埋下了
温暖的伏笔。

在三人献血过程中，献血点“捐献造血
干细胞，重燃生命希望”的宣传标语，如同
一股暖流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三人再次郑
重决定：集体留存血样，自愿加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以“若有需要，必当
义无反顾”的坚定承诺，为生命的延续默默
储备着“希望的火种”。

今年 7 月 15 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经比对，您与

一名重症患者的 HLA （人类白细胞抗原） 初
次配型成功。”接到电话，周李博没有丝毫
犹豫，毅然决定履行当年的承诺，捐献造血
干细胞，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怀宁县检察院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给
予周李博全力支持，主动为其协调工作时
间，确保他能无后顾之忧地做好捐献准备。
8 月 13 日，周李博在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人民
医院进行了初次体检，并将血液样本送往专
业机构进行 HLA 高分辨分型确认实验。经过
严格检测，8 月 26 日，周李博在医院通过了
二 次 体 检 ， 确 认 其 符 合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条件。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周李博从安徽赶到
湖南。在湘潭市中心医院，周李博成功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全国第 21204 例、湘
潭市第 8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五年前的诺言，为那位素未谋面的患
者带去了生的希望。

这份对“善”的坚守，其实早已流淌在
周李博的血液里。2014 年以来，周李博先后
在陕西、湖南、安徽等地 6 次无偿献血，累
计献血 1900 毫升。2017 年至 2018 年间，他
积极响应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投身六
盘山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陕西省麟游县，
在麟游县检察院志愿服务期间，他积极参与

“保护母亲河”生态绿化行动及“一助一”
爱心帮扶，用实际行动诠释志愿者精神，荣

获麟游县“杰出志愿者”称号。2018 年 10
月，他来到怀宁县检察院工作，深入防汛防
火、政法干警进网格等基层一线，先后获得
怀宁县“优秀公务员”及“政法系统十佳服
务标兵”等称号。2024 年，在“学雷锋 献
热血”公益活动中，他又被安庆市卫生健康
委、共青团安庆市委授予“热血好青年”
称号。

“检察干警的职责就是在办案中维护公
平 正 义 ， 在 生 活 中 尽 力 帮 助 他 人 。‘ 检 察
蓝’象征着责任，‘生命红’代表着希望，
红蓝交融，意义非凡，我无怨无悔。”周李
博如是说。

（本报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储义整理）


